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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行“妈妈岗”就业新模式促进妇女

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
黄人社秘〔2025〕27号


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、妇联：  
“妈妈岗”是实现妇女就业、企业用工、家庭照护、支持生育的“四赢”惠企利民之举，是由政府鼓励引导、企业等用工主体开发设置，用于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，工作时间、管理模式相对灵活、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。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《关于推动新时代黄山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黄办〔2025〕1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推行“妈妈岗”就业新模式，促进妇女就业，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稳就业决策部署，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，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充分调动相关部门、行业企业、培训机构等各方积极性，在全市广泛推行“妈妈岗”就业新模式，营造促进妇女平等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二、加强“妈妈岗”岗位开发力度

各区县要充分挖掘辖区内“妈妈岗”开发潜力，支持民营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，探索开设可按需请假的“弹性妈妈岗”、可自选时段的“宝妈班组”、可带回家工作的“流动妈妈岗”，积极挖掘电商运营、直播带货、文创策划等自主性高、方式灵活的“新业态妈妈岗”。对符合条件的设置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及“妈妈岗”从业人员落实相关补贴政策。

（一）提升“妈妈岗”吸引力。鼓励各区县结合用人单位用工实际和妇女就业需求，加大对各类用人单位安置育儿妇女就业支持力度。对招用就业困难育儿妇女的用人单位，符合条件的落实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政策。将符合安置条件的育儿妇女纳入公益性岗位安置范围，按规定落实公益性岗位补贴政策。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灵活就业岗位，对符合条件的落实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政策。

（二）加大“妈妈岗”归集力度。各区县人社部门要建立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名录。根据育儿妇女就业需求，梳理本地区带动妇女就业能力强、安置育儿妇女数量多的企业清单，纳入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统一名录，定期在当地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公布，为招聘求职提供指引。对纳入名录的用人单位，人社部门要配备就业服务专员，主动提供招用工服务；对符合要求的通过免申即享、直补快办等模式落实社保补贴、稳岗补贴、技能提升补贴等各类惠企补贴政策，助力企业稳岗扩岗。

（三）丰富“妈妈岗”供应渠道。依托安徽公共招聘网黄山站、邻工集市等线上平台，通过组织专场招聘、开展直播带岗等方式，多渠道帮助需要灵活上班和弹性工作的育儿妇女实现就业。各级妇联要通过积极走访妇联执委企业、女企业家协会、巾帼示范基地等挖掘提供灵活就业岗位的企业，结合企业用工实际和妇女灵活就业需求，不断增加设置“妈妈岗”企业和岗位数量；要发挥联系妇女、联系家庭的工作优势，依托“巾帼创业就业培训”“巾帼创业就业基地”等，为城乡妇女送政策、送技能、送岗位、送服务。推进“巾帼家政进乡村（社区）”活动，对符合条件的社区居民开展“妈妈岗”技能培训，促进灵活就业。

三、加强“妈妈岗”就业服务力度

要提高社会各界对设置“妈妈岗”重要性的认识，塑造更加包容、各方支持的社会环境，为有就业需求的育儿妇女及设置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提供更便利的就业服务。

（四）强化岗位对接平台建设。积极应用安徽公共招聘网黄山站、邻工集市等线上平台，收集发布“妈妈岗”招聘信息，广泛宣传妈妈岗的优势和好处，开展线上招聘、直播带岗，吸引更多育儿妇女的关注和参与，提供全天候招聘求职服务。依托零工市场，为“妈妈岗”供求对接洽谈提供免费场地，举办专场招聘会等特色招聘活动，打造多元化“妈妈岗”对接服务平台。

（五）拓展重点群体服务内容。各区县要依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，积极引导辖区内符合“妈妈岗”就业条件但暂未就业人员进行失业登记，及时享受公共就业服务。对有就业需求的育儿妇女精准开展就业援助，推送岗位信息，优先组织参加职业培训。各级妇联要整合职业培训机构、行业协会等多方资源，定制公益性培训项目，帮助更多育儿妇女参与家政服务、手工制作、乡村旅游、电子商务等多种产业发展，在更多领域实现自主创业、灵活就业。

（六）创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。鼓励用人单位设立“妈妈岗”车间、“妈妈岗”生产线等，张贴“妈妈岗”标识，将“妈妈岗”就业人员进行集中统一服务管理，形成规模效应。不得开发从事繁重劳动、有毒有害等不适合育儿妇女就业的岗位作为“妈妈岗”。各级工会组织要指导用人单位设立“妈妈岗”爱心活动室等载体，为员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，将“妈妈岗”打造成暖心“妈妈港”。

（七）支持开展“妈妈岗”技能培训。支持各类培训主体就近为“妈妈岗”适宜人员提供多样化、实用性强的就业创业技能培训，鼓励各类企业“妈妈岗”员工参加各类岗前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，为符合条件的“妈妈岗”人员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补贴。

四、加强“妈妈岗”权益保护力度

要积极保障“妈妈岗”从业人员兼顾工作和家庭，严厉打击侵害育儿妇女劳动权益等违法行为，确保育儿妇女在职业发展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。

（八）灵活确定岗位工时等内容。鼓励引导“妈妈岗”实行灵活上班和弹性工作的方式，结合实际科学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，方便妇女更好地兼顾照料儿童和工作。“妈妈岗”实行劳动合同形式用工的，应在劳动合同（或通过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方式）协商明确弹性工作、不强行安排加班、工作时间因照料儿童需要可以请假等相关内容。劳务形式用工的，应签订劳务协议，合理确定权利义务。各级工会组织推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开展协商，将公平合理的工时和休息休假制度等内容纳入集体合同。

（九）规范用工行为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工会组织、妇联组织要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贯彻落实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，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，按照社会保险法为“妈妈岗”员工参加社会保险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，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，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。

（十）开展专项监督。各区县要推动相关部门加强对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传、监督指导、日常巡查和女职工权益保障执法检查，对于已发生的侵害事件，按职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。

五、加强“妈妈岗”模式宣传力度

要加强舆论引导，积极选树设置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和“妈妈岗”从业人员典型，大力营造有利于“妈妈岗”就业模式推广的良好氛围。

（十一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级人社部门通过就业专项招聘活动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、新媒体平台、社区居民微信群以及各级新闻媒体等渠道，线上线下多角度宣传“妈妈岗”就业模式，及时提供通俗易懂的就业创业政策解读，推动更多育儿妇女了解“妈妈岗”，通过“妈妈岗”实现就业。组织妇联干部、志愿者深入社区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等平台宣传“妈妈岗”相关信息。

（十二）加大评优力度。各级工会、妇联组织负责并择优推荐参加各类妇女工作优秀典型评选。依托系统媒体矩阵、公共招聘平台等大力宣传，选树一批“妈妈岗”设置单位和优秀员工典型。对已建立“妈妈岗”的用人单位及女性负责人优先推荐参加巾帼建功先进个人（集体）、黄山市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等各类妇女工作优秀典型评选，同等条件下优先予以省妇女创业资金扶持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黄山市总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山市妇女联合会
    2025年2月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发布



